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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由于魏博是河朔地区第一次实行“父死子继”的藩镇，为了取得唐廷支持，田
悦表面上接受了德宗对该镇的黜陟，而资历与位望皆在田悦之上的成德节度使李宝臣与幽

州节度使朱滔则可能没有配合黜陟之举。 这也表明了建中年间在河朔地区推行两税法的

失败。 成德、幽州在穆宗朝的复叛使得两税在河朔的实施于顷刻间废止，两税在河朔实施

始于长庆元年（８２１）也是不正确的。 当然，建中元年（７８０）与长庆元年不能作为两税法在河

朔实施的肇端，并不意味这两个年份在两税法实施的历史上没有特殊意义。 建中元年两税

法的推行显示了德宗黜陟天下藩镇的决心，长庆元年诏令的颁布则昭示了穆宗与群臣以为

“河朔三镇复入提封”的政治心态。 本文认为，魏博镇是实施过两税法的，但其肇端于何时

没有直接资料坐实，而成德镇与幽州镇则没有任何资料坐实其实施过两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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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教育部青年项目“唐代财政体制变革与地方治理模式演变研究”（批准号：１９ＹＪＣ７７００３３）和 ２０１７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

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古代财政体制变革与地方治理模式演变研究”（批准号：１７ＺＤＡ１７５）的阶段性成果。

①　 日野开三郎认为两税法的实施具有“抑藩振朝”的现实意义。 日野開三郎 「藩鎮時代の州稅三分制に就いて」 『史學雜誌』

６５ ∶ ７，１９５６ 年，后收入 『唐代兩稅法の研究本篇』 三一書房，１９８２ 年；日野開三郎 「藩鎭體制下に於ける唐朝の振興と兩稅上供」

『東洋學報』 ４０ ∶ ３，１９５７ 年，后收入 『唐代兩稅法の研究本篇』 三一書房，１９８２ 年；黄永年《论建中元年实施两税法的意图》（《陕西师

大学报》１９８８ 年第 ３ 期）指出，实施两税法的主要意图在于以财政税收来解决中央和地方的经济矛盾，而这一切几乎或多或少都关系

到中央和地方势力的消长，实质上还是中央、地方间财权之争的反映。 相关论述还可参见陈明光《论两税法与唐朝前后中央与地方

财权关系的变化》，《厦门大学学报》１９８７ 年增刊；《唐代两税法时期中央与地对“差役”的分割》，《社会科学家》１９８６ 年第 ２ 期等。

②　 孙继民、彭文峰《安阳灵泉寺唐代题记与两税法———兼论两税法在河朔割据藩镇的实施及其限度》（《中国经济史研究》２００６

年第 ３ 期）指出，就制税原则而言，两税法在河朔地区得到了完全实施；就税收分割原则（即两税法留州、留使、上供三分制原则）而

言，虽然河朔三镇在税收分割项目上可能保留了上供在内的三分制，但实际上从未履行上供义务，即只有上供名目而没有上解行为。

③　 张国刚《唐代藩镇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 １９８７ 年版，第 ８７ 页）强调河朔型藩镇不输王赋，但两税法亦仍实行；方积六《唐代

河朔三镇“胡化”说辨析》（《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 年版，第４３６ 页）指出河朔三镇大体推行唐

廷规定的两税法；贾燕红《唐后期河北道区域性经济的发展》（《齐鲁学刊》１９９６ 年第 ４ 期）认为河北在唐后期实行了两税法，即以土

地、财产为对象，分夏、秋两季征税；陈丽、贺军妙《唐朝两税法在华北的区域化实施》（《岱宗学刊》２００７ 年第 ２ 期）认为两税法既然在

与唐中央统治处于游离状态的河朔藩镇尚且得到接受和贯彻，其他与中央关系密切的华北藩镇自然不会有了明显的抵制举措。

一、引言

财政政策服务于政治需要是中古史上较为习见的现象，两税法的实施就是最佳例证之一。①在唐廷与

河朔藩镇二元对立的历史语境之下，两税法在河朔地区的实施情况历来被学界所重。 就目前的成果而言，
孙继民、彭文峰关于河朔两税法实施的研究被学界所接受。 他们通过对《灵泉寺题记》的研究证实两税法

在魏博实施过，同时复原了两税法在河朔实施的基本样态。②如果说河朔藩镇实施了两税法是学界共识，③

那么被学者所聚讼的正是两税法在河朔的实行肇端于何时？ 翦伯赞指出：“穆宗即位以后，调换了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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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诸镇的节度使，在河北实行了榷盐法与两税法。”①孙继民、彭文峰则认为“两税法建中元年就已在

河朔藩镇地区实施”。② 那么，两税法在河朔地区的实施肇端于建中元年还是长庆元年？ 学界为何要

把穆宗继位作为两税法实施的重要时间节点？ 假若两税法在河朔实施的时间既不是建中元年也不

是长庆元年，这两个节点在两税法实施过程中又具有怎样的历史意义？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讨论的

两税法实施特指该政策落实到实际，已经有纳税者向地方政府纳税，而不止是政府在地方有过黜陟；
所谓开始实施两税法是指第一次实施的时间点。 本文在勾稽史乘与石刻文献基础上，尝试性回答以

上问题，进而对两税法在河朔地区的实施及其相关问题提出一孔之见。

二、建中元年两税法在河朔实施说辨析

为证实两税法于建中元年已在河朔实施，魏博田悦的材料最被前贤所重：“魏博节度使田悦事朝

廷犹恭顺，河北黜陟使洪经纶，不晓时务，闻悦军七万人，符下，罢其四万，令还农。 悦阳顺命，如符罢

之。 既而集应罢者，激怒之曰：‘汝曹久在军中，有父母妻子，今一旦为黜陟使所罢，将何资以自衣食

乎！’众大哭。 悦乃出家财以赐之，使各还部伍。”③建中元年，德宗派遣 １１ 位黜陟使巡视天下，目的是

核准两税税额，洪经纶以黜陟使身份前往河朔三镇自然意味着这一区域要实行这一政策。④ 然而，作
为核准税额的黜陟使，其对河朔的巡视一定表明该区域立马实施了两税法吗？ 洪经纶在魏博的一系

列举动，代表河朔其他藩镇也是一样吗？ 这还要从魏博镇节度使田悦本身的特殊性说起。
我们很容易将父死子继的河朔故事作为河朔藩镇的政治标签，或者认为河朔故事是理所当然。 然

而，此事却是魏博、成德、淄青等镇与唐廷博弈的结果。 “宝臣与李正己、田承嗣、梁崇义相结，期以土地

传之子孙”，⑤而河朔藩镇之中第一例完成家族内部世袭的就是魏博。 大历十四年（７７９）二月癸未，“魏
博节度使田承嗣薨。 有子十一人，以其侄中军兵马使悦为才，使知军事，而诸子佐之。 甲申，以悦为魏博

留后。”⑥如所周知，河朔三镇的父死子继不仅要凭依节度使家族对内部的控制力，同时也要仰仗唐廷的

政治认同。 关于河朔藩镇要依靠唐廷的奥援，李绛有深刻认识，“魏博将若有此变，既惧诸邻攻伐，必须

归恳朝廷。 若不倚朝廷，即存立不得，此必然之理也。”⑦因而，作为河朔藩镇第一次父死子继且资历与

位望都不深的田悦，呈现出了极度恭顺的政治态度，在表面上任由洪经纶处置其军队人数也就在情理之

中。 事实上，田悦对于唐廷的恭顺在德宗继位之初即已呈现出来，“李正己、田悦各献缣三万匹。”⑧

关于洪经纶对于魏博军的裁汰，Ｃ Ａ 彼得森认为，“这名专使可能越权行事；也可能他在朝廷的

命令下以此试探地方政体的反应；也可能这些专使所受的权限确实比现存文献记载的要更加广

泛。”⑨显然，洪经纶的举动不能以“不晓时务”“素昧时机”来概括，此事应是有德宗授权而进行。 尤

其需要指出的是，洪经纶之所以要裁减魏博的军队，是因为这些人为“食粮兵”。 综合所有信息，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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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人民出版社 １９６５ 年版，第 ２０６ 页。
孙继民、彭文峰：《安阳灵泉寺唐代题记与两税法———兼论两税法在河朔割据藩镇的实施及其限度》，《中国经济史研究》

２００６ 年第 ３ 期。
《资治通鉴》卷 ２２６，德宗建中元年二月条，中华书局 １９５６ 年版，第 ７２７７ 页。
《通鉴考异》（《资治通鉴》卷 ２２６，德宗建中元年二月条，第 ７２７７ 页）载：“《建中实录》黜陟使十一而无名，《德宗实录》有十

人名而无河北道及经纶名，盖脱误也。”《德宗实录》没有洪经纶名，可能是脱误，或与洪经纶归附叛臣朱泚有关，也可能是《德宗实

录》的修订原则，将河朔藩镇排除出来。 但是，洪经纶所题《大岯山铭》，下方刻有“唐建中元年四月廿六日敕魏博、成德、幽州等道黜

陟使、谏议大夫洪经纶题”。 由此可见，洪经纶巡视河朔三镇无疑。 参见董诰编《全唐文》卷 ５２６，中华书局 １９８３ 年版，第 ５３４７ 页。
《资治通鉴》卷 ２２６，德宗建中二年正月条，第 ７２９２ 页。
《资治通鉴》卷 ２２５，代宗大历十四年二月条，第 ７２５５ 页。
李绛：《李相国论事集》卷 ５《论魏博》，《丛书集成初编》第 ７５３ 册，商务印书馆 １９３６ 年版，第 ４０ 页。
《资治通鉴》卷 ２２６，德宗建中元年五月条，第 ７２８０ 页。
崔瑞德编：《剑桥中国隋唐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９９０ 年版，第 ４５４ 页。
《旧唐书》卷 １２７《洪经纶传》，中华书局 １９７５ 年版，第 ３５７９ 页。



事可还原如下：洪经纶在德宗授权之下黜陟河朔，在估算河朔地区的两税税额之后，认为魏博的两税

总数与食粮兵 ７ 万不相匹配，故要削减军队人数。 作为“试探地方政体反应”的对象，假若魏博得以

成功，那么这种以两税税收为基准的裁军制度就可推广到幽州、成德。 然而，洪经纶的想法最终因为

田悦的抵制而失败，将此策推及河朔更不可能。 总体而言，我们必须承认田悦在制度上实施了中央

有关核算两税三分制的军费规定，但是这种核算之后，是否将两税法具体落实到实处尚未可知。①

如前述，魏博节度使田悦的资望不如成德节度使李宝臣与幽州节度使朱滔，这决定了李宝臣与

朱滔在对待政策的尺度上会与田悦不一样。 虽然可以证明，洪经纶对于河朔的黜陟影响到了幽州

镇，“采访使洪经纶奏旌表其门闾”，②但是作为黜陟使的洪经纶是亲自前往河朔还是只在东都一带

活动，尚未可知。 比如裁减魏博军队之时，洪经纶并未在魏州，“至东都，访闻魏州田悦食粮兵凡七万

人。”③也许正是洪经纶身份与经历有特殊性，《德宗实录》在胪列黜陟使之时，并未出现洪经纶的名

字。 更重要的是，目前还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足以证实洪经纶黜陟河朔之时对于成德镇有过影响。
河朔三镇之中，李宝臣是安史降将之一，“雍王东讨，开土门纳王师，助攻莫州”，④“率宁全赵，开复

东土，是用苴白茅”，⑤对于李唐有再造之功。 另外，李宝臣生于开元六年（７１８），朱滔出世在天宝五载

（７４６），田悦降生在天宝十载，李宝臣的资历与位望远在朱滔与田悦之上。 职是之故，德宗登位之初就对

李宝臣特为优渥，“德宗即位，拜司空，兼太子太傅”，史书也称其“名位既高”。⑥ 正是李宝臣的特殊名

望，使成德镇在与唐廷的政治博弈中较为主动。 《燕南记》载：“忠志末年，唯纳妖妄之人……又言天符

下降，忠至〔志〕自谓命符上天……然后即大位。”⑦史书甚至称李宝臣为“专贮异志”。⑧

在洪经纶黜陟河朔且意欲在此地推行两税法之时，成德镇的李宝臣因受妖人所惑，精神上处于

癫狂状态，并且对唐廷心存异志。 而为了让其子李惟岳顺利袭位，李宝臣对藩镇内部进行了清洗，
“宝臣晚节尤猜忌，自顾子惟岳且暗弱，恐下不服，即杀骨鲠将辛忠义、卢俶、许崇俊、张南容、张彭老

等二十余人”，⑨“既而宝臣疑忌大将，杀李献诚等四五人，使召孝忠，孝忠惧不往”。 未能诛杀张孝

忠，成为李宝臣最大的遗恨，“然宝臣素善孝忠，及病不能语，以手指北而死”。 就李宝臣晚年的名

位以及成德镇内部的政治环境而言，在洪经纶黜陟河朔之后，成德镇立刻实施两税法的可能性较小。
德宗命黜陟使分巡天下一年以后，建中二年五月河朔诸镇就开始了“连兵拒命”。 建中之乱波

及两京、河朔、河南、淮南等地。 “税法既行，民力未及宽，而朱滔、王武俊、田悦合从而叛，用益不

给”。 为筹军费，唐廷多处违背两税法，将《定两税诏》中规定的“行商者在郡县税三十之一”更改为

“商税为什一”，同时实行了间架税、除陌钱法。 兵兴的破坏极大，“当建中、贞元之际，大军聚于斯，
兵残其民，火焚其邑，大田生荆棘，官舍为煨烬。”河南之地尚且如此，爰及河朔可谓自不待言。 关于

二帝之乱时期天下节帅实施两税法的情况，李泌的概括尤为精准：“自变两税法以来，藩镇、州、县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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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聚敛。 继以朱泚之乱，争榷率、征罚以为军资，点募自防。”①在战争状态下，中央与顺镇都不能遵

循两税之规，遑论河朔在此时实施两税法。 战争不仅使河朔失去了实施两税法的外部环境，其内部

相互倾轧也让政策的奉行失去了可能。 以成德为例，内乱使得文官集团严重受损，②作为藩镇经济政

策主要制定与推行者的“支度营田判官兼节度掌书记”③邵真就被李惟岳所杀。④

贞元四年（７８８）正月是两税法实施历史上颇为重要的时间节点，“赦天下，诏两税等第，自今三年

一定”。⑤ 之所以有这样的变化，在于四镇之乱结束，天下日趋宴宁，而贞元三年十二月德宗与百姓的

对话加速了两税实施的调整。 “上畋于新店，入民赵光奇家，问：‘百姓乐乎？’对曰：‘不乐。’上曰：
‘今岁颇稔，何为不乐？’对曰：‘诏令不信。 前云两税之外悉无它徭，今非税而诛求者殆过于税……每

有诏书优恤，徒空文耳！ 恐圣主深居九重，皆未知之也！’上命复其家。”⑥如果说洪经纶通过“食粮

兵”来确定两税税额是一场失败，二帝之乱使两税在河朔的实施缺失了政治环境，那么两税在河朔的

实施最早是在贞元四年，即德宗致力于整肃两税乱象之时。 此时，河朔藩镇内部日渐稳定，成德镇文

官集团在王武俊的极力延揽下得以复振，两税实施具备了内外条件。⑦ 当然，即便两税此时在河朔实

施，但并不彻底，而是有“限度”的。⑧ 正如学界认为两税法实施于建中元年是一种推论一样，笔者认

为两税法是在贞元四年实施于魏博也只是一种猜测。 故而，从学理的严谨性而言，虽然笔者倾向于

魏博实施过两税法，且实施的时间点是贞元四年，但并未有直接资料坐实其肇端于河朔。

三、半割据型藩镇与顺镇豁免税收方式在诏令中的差异表达

关于两税法在河朔的实施，元和年间的三则诏令颇为值得关注。
接贼界州县百姓，军兴已来，供馈繁并，言念疲瘵，良增悯然。 元和九年（８１４）两税斛斗钱物

等，在百姓腹内者，并十年夏税，并宜放免……三州百姓，莫匪吾人，诸军所至，不得妄加杀戮，焚
烧庐舍，据夺财产，并有拘执，以为俘馘；事平之后，给复二年。⑨

其淮西百姓等，陷此凶逆，久罹残伤，莫匪吾人，宁忘优恤，宜准元敕，给复二年，仍委州县长

吏设法安抚。 其近贼四州，自王师问罪，供费实繁，频有优矜，放其税赋，尚虑人多困极，务俾昭

苏，其来年夏税，亦宜放免。

其接近贼界州县，自军兴以来，供馈繁并，嗟我疲瘵，良增悯然。 应元和十年两税斛斗钱物，
在百姓腹内者，并十一年夏税，并宜放免……六州百姓，莫匪吾人，坠于涂炭，深用嗟恻。 兵之所

至，不得妄戮，及焚烧庐舍，掠夺资产，并有拘执，以为俘馘。 事平之后，给复三年。

前两则诏书针对淮西镇，后一则以成德镇为对象，二镇皆为不申户口的半割据型藩镇。 淮西下

辖申、光、蔡三州。 临近的州，诸如陈、许、唐、安、颖州，皆为唐廷顺镇的辖州。 就诏令内容来看，唐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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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牟发松《墓志资料中的河北藩镇形象新探———以〈崔氏合祔墓志〉所见成德镇为中心》，《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

科学版）》２００８ 年第 ３ 期。
沈涛：《常山贞石志》，《历代碑志丛书》第 １２ 册，第 ６１５ 页。
《旧唐书》卷 １８７《邵真传》，第 ４９０５ 页。
《资治通鉴》卷 ２３３，德宗贞元四年正月条，第 ７５０９ 页。
《资治通鉴》卷 ２３３，德宗贞元三年十二月条，第 ７５０８ 页。
牟发松：《墓志资料中的河北藩镇形象新探———以〈崔氏合祔墓志〉所见成德镇为中心》，《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２００８ 年第 ３ 期。
孙继民、彭文峰：《安阳灵泉寺唐代题记与两税法———兼论两税法在河朔割据藩镇的实施及其限度》，《中国经济史研究》

２００６ 年第 ３ 期。
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 １１９《讨吴元济敕》，商务印书馆 １９５９ 年版，第 ６３２ 页。
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 １２４《平吴元济诏》，第 ６６６ 页。
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 １１９《讨镇州王承宗德音》，第 ６３１ 页。



对于半割据型的申、光、蔡三州与接邻的顺州的政策在表述上是不一样的。 元和七年之后，在河朔地

区实施两税法与在河朔三镇实施两税法已不是一个概念，不能将成德镇的“接近贼界”简单视为只有

魏博与幽州。① 经德宗之世，从河朔三镇中离析出了易定、沧景，而元和五年易定镇节度使张茂昭举

族归朝，②易定镇已经由半割据型藩镇成为了顺镇。 此外，昭义镇的节度使卢从史被置换，③元和七

年魏博镇节度使又归附唐廷。 在河朔藩镇相继归附以及昭义节度使被更调的政治背景之下，元和十

年兴兵成德时，诏书中所谓“接近贼界州县”，诸如易、定、邢等州以及与相邻河东的数州，皆为顺州。 故

而，对成德的诏书和淮西一样，也应该视为将所辖州与“接近贼界州县”加以区别对待了。 合观这三则

诏令，不难发现：唐廷对于割据藩镇属州百姓与“接近贼界”的百姓在兵兴之后的处置是不一样的，属州

百姓只是笼统地说“给复二年”或“给复三年”，而“接近贼界”的百姓则是明确要“放免夏税”。
假如将视域拓展到整个元和年间，我们会发现唐廷对待半割据型藩镇与顺镇在税收上的话语确

实是全然不同的，半割据型藩镇用的是“给复”，而顺镇则是用“放免”两税。 在下达给半割据型藩镇

魏博节度使田弘正的诏书之中，就说“仍赐钱一百五十万贯，以河阳院诸道合进内库绫绢绵等支送

充，赏给将士。 及六州县百姓差科，宜给复一年，使之苏息”；④半割据型藩镇淄青被平定之后，“其淄

青道百姓等，陷此凶逆，久被残伤，昨因阻兵，尤肆暴虐，吾人是念，岂忘优矜，宜给复一年，仍委本道

州县长吏设法抚绥。”⑤而在京兆地区，则说“其京兆府欠去年两税、青苗等钱二万一千八百贯，欠秋

税杂斛斗及职田粟五万三千三百石，并宜放免”，“其京畿百姓，所有积欠元和九年、十年两税及青苗，
并折籴、折纳斛斗及税草等，除在官典所由腹内者，并宜放免。”⑥这里的秋税就是放免两税的话语。

一种可能性是被兴兵的藩镇所辖州县受到的战乱影响大，而“接近贼界”的州县影响相对小一

点，故而一个用“给复”，一个用“放免夏税”。 但是，结合唐廷对西川与浙西的诏令，就不难发现这种

解释略微牵强。 西川与浙西都是顺镇，皆因不服朝命而不征伐，在对西川的诏令中则说，“西川百姓，
久陷凶逆，不免伤残其两税钱等，委本道观察使量事矜减。”⑦而对浙西的诏令也是运用两税的话语，
“其润州今年秋税未徵纳者，一切放免。”⑧至此，可更加巩固这个结论：在元和年间诏令之中，唐廷对

待半割据型藩镇与顺镇所使用的话语是不一样的，半割据型藩镇使用“给复”，而顺镇则是放免

两税。⑨

当藩镇具有“传于子孙”的半割据实力后，藩镇内部可能并不实施两税法（主要是成德与幽州二

镇），即便实施，也会受到其他税收的挑战，即两税在藩镇内的税收比重会下降。 淮西节度使吴少阳

“不立徭役籍，随日赋敛于人。 地多原泽，益畜马。 时时掠寿州茶山，劫商贾”；昭义节度使刘从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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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文峰在《唐后期河朔三镇与中央政府经济关系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河北师范大学，２００３ 年，第 １３ 页）中指出：成德六州

位于唐代河北道的中部，北临幽州镇，南接魏博镇，接近贼界州县即此两镇之州县。 宪宗所放免的“两税解斗钱物” “夏税”等必然是

针对幽州、魏博两镇而言的。 魏博、幽州在秉命朝廷前推行了两税法同样不成问题。
《旧唐书》卷 １４１《张茂昭传》，第 ３８５９ 页。
参见卢向前《卢从史出兵山东与唐宪宗用兵河朔三镇之关系》，《中华文史论丛》２００７ 年第 ３ 期。
《册府元龟》卷 １７７《帝王部·姑息第二》，凤凰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第 １９６５ 页。
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 １２４《破淄青李师道德音》，第 ６６７ 页。
《册府元龟》卷 ４９１《邦计部（九）·蠲复第三》，第 ５５６７—５５６８ 页。
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 １２４《平刘辟诏》，第 ６６５ 页。
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 １２４《平李锜德音》，第 ６６６ 页。
需要看到的是，德宗、宪宗以后，在征讨顺镇与半割据藩镇之时，诏令中的话语依旧是有差异性的。 平定江南藩镇汴宋之

时，由于该镇一直以来是实施了两税法，故而诏令曰：“其三州管内，有兵马所到州县，百姓或被惊扰处，且于今年秋税三分内量放免

一分。”而在平定河朔地区的沧景镇之时，则说，“四州百姓，久陷污俗，每罹威虐，莫非吾人。 今既脱难，当施德令，并宜给复一年，不
能自存者，量给种食。”在征伐昭义镇之时，由于该镇长期为刘氏家族所据，而其邻镇多为顺镇，故而在诏令话语之中，对于昭义用“给
复”，而邻镇则用“放免秋税”，“其泽潞五州，共给复一年。 河南府当路县，太原府及接昭义界县，河阳、怀州、陕、晋、绛及当路州县，今
年秋税，并且放免。”参见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 １２４《平汴州李·敕》，第 ６６８ 页；卷 １２５《破李同捷德音》，第 ６７０、６７２ 页。

《新唐书》卷 ２１４《吴少阳传》，第 ６００４ 页。



“岁榷马征商人，又熬盐，货铜铁，收缗十万”。① 淮西、昭义二镇都能用非常手段获得财政收入，遑论

河朔三镇。 故而，元和年间之所以用给复与放免两税来区别半割据型藩镇与顺镇，本质原因就是顺

镇严格实施了两税法，放免两税可以使藩镇属州百姓实际获益，而半割据型藩镇没有严格实施两税

法，或者两税的比重并不高，只有通过给复这种笼统的表述才会让藩镇属州百姓真正得到实惠。
就中晚唐诏令颁发的对象形式而言，一种是泛化的，泛指天下藩镇，或者是某一些藩镇；一种是

具体化的，专指某一或几个藩镇。 在德、宪时代，有许多泛化的诏令可以看到河朔有实施两税法的痕

迹，比如蠲免天下欠税，“其诸道州府应欠负贞元八年、九年、十年两税及榷酒钱，总五百六十万七千

余贯，在百姓腹内，一切并免；如已征得在官者，宜令所司具条闻奏”；②救灾免除两税，“诸州百姓，因
水漂荡，家业湮损，田苗交至，乏绝不能自存者，委宣抚使赈给；沈溺死者，各加赐物。 仍并以所在官

中两税钱物、地税充给”；③“其元和三年诸道应遭水旱所损州府，应合放两税钱米等，损四分已下，宜
准式处分。 四分已上者，并准元和元年六月十八日敕文放免”。④ 在重大政治事件面前，诸如皇帝登

基或罪己之时对于两税的免除，“颁赋名目当日悉停，两税定数，亦各减放，以便万姓，咸与昭苏”。⑤

对于这些泛化的诏书，我们不能径直以为就是河朔实施两税法的证据。 考虑到政治正确的需

要，唐廷在泛指的诏书之中一般不会刻意将河朔三镇与其他区分开来。 换句话说，在针对全国的诏

令之中，刻意将对河朔藩镇的豁免单独书写就会给人以河朔为“化外之地”的观感。 基于此，在泛指

的诏令之中，一般直接将河朔藩镇的税收称为两税。 这就意味着，我们并不能将对“诸道州府” “诸
州”“两河”这种泛指的诏书作为坐实河朔实施两税法的证据。

对于具体化的诏书而言，因为涉及细部的人事，故其表述内容更为准确。 如前述对于半割据型

藩镇与顺镇的表述区分，就是因为这些诏书所指的对象是某一个或几个州，在下一步的具体操作中

就必须要区分开来。 总而言之，德、宪年间泛指的诏令之中不能确定河朔地区实施了两税法，而元和

年间具体化的诏书则说明半割据型藩镇与顺镇在税收的实施上确实存在差异。

四、长庆年间河朔实施两税法的政治意义

如所周知，宪宗践祚之初就展现了整肃天下诸侯的雄心，连续在西川、浙西、成德、淮西、淄青兴

兵，真可谓“神断武功，自古中兴之君，莫有及者”。⑥ 在元和政治规范的余烈之下，⑦河朔三镇相继归

附，“徙田弘正为成德节度使，以王承元为义成节度使，刘悟为昭义节度使，李愬为魏博节度使。 又以

左金吾将军田布为河阳节度使。”⑧三镇归附的两个月之后，穆宗皇帝正式宣布“河北诸道各令均定

两税”。⑨ 可以说，长庆年间对于河朔两税的均定最为重要的政治背景就是河朔三镇的归附。 职此之

故，意欲剖析均定两税法的政治意涵，首先就要明确河朔三镇归附之于整个国家的意义。
关于三镇归附的记载，史乘与文集之中尤为丰富，如“宪宗皇帝削平群盗，河朔三镇复入提封”，

“自广德以来，垂六十年，藩镇跋扈河南、北三十余州，自除官吏，不供贡赋，至是尽遵朝廷约束”，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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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府元龟》卷 ４９１《邦计部（九）·蠲复第三》，第 ５５６５ 页。
《全唐文》卷 ５２ 德宗《遣使宣抚水灾诏》，第 ５６７ 页。
《文苑英华》卷 ４３５《分命使臣赈恤水旱百姓勅》，中华书局 １９６６ 年版，第 ２２０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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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翱：《李文公集》卷 １０《百官行状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１０７８ 册，台湾商务印书馆 １９８６ 年版，第 １４８ 页。
关于元和政治规范，见陆扬《从西川和浙西事件论元和政治格局的形成》，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 ８ 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第 ２２５—２５６ 页；秦中亮、陈勇《从两次兴兵成德看元和政治规范的形成》，《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６ 年第 ４ 期。
《资治通鉴》卷 ２４１，宪宗元和十五年十月条，第 ７７８５ 页。
《资治通鉴》卷 ２４１，穆宗长庆元年正月条，第 ７７８８ 页。
《旧唐书》卷 １１９《崔植传》，第 ３４４３ 页。
《资治通鉴》卷 ２４１，宪宗元和十四年二月条，第 ７７６５ 页。



朔“挈地还天子”，①“穆宗乘章武恢复之余，即位之始，两河廓定”，②“时朝廷悉收河朔三镇”，③“刘
总尽室来觐，河朔之地，晏然削平”。④ 可以说，对于当时的君臣而言，三镇的归附意味着，此后河朔三

镇在官员任免、税法执行等诸多方面将与其他顺镇一样，父死子继将不再延续。 如河朔三镇归附唐

廷、张弘靖执掌幽州之时，尽革蓟人风俗，张弘靖的从事韦雍“诟责吏卒，多以反虏名之，谓军士曰：
‘今天下无事，汝辈挽得两石力弓，不如识一丁字’”。⑤ 可见河朔三镇归附之后，出现了“天下无事”
的状态，不仅被廷臣所知悉，也被中下层官吏所谙熟。 当然，站在史家的后见之明，很容易判断河朔

不久将复叛，父死子继将得以继续，然而长庆年间的君臣却只能通过宪宗对于诸侯的整肃以及河朔

藩帅纷纷归附来判断出天下无事。
关于长庆年间在河朔实施两税法，多被学者援引的材料是《长庆元年正月三日南郊改元赦文》。

“河北诸道管内，自艰难以来，久无刑法。 各随所在，征敛不时，色目至多，都无艺极。 宜委本道观察

使勘实，据桑产及先各征配，量轻重团定两税，务令均济；其刺史已下俸料，仍据州县户口、征科多少，
并职田禄粟作等第。”⑥若承认河朔地区在长庆之前就已实行了两税法，就很容易得出如下论断：河北

诸道均定两税“只是针对河朔藩镇截留两税上供额而言的，其目的是要实现河朔藩镇两税上供额向

中央的依法缴纳”，⑦“核心的问题恐怕应是确定两税法的税收分割原则，即解决两税三分制的‘上
供’问题，所谓‘每定税讫，具所增加赋申奏’应该指的就是‘上供’”。⑧ 但若不囿两税法已在河朔实

施的固定思维，结论就可能会略有差异。⑨ 此则诏令除了具体落实两税政策的表述之外，“河北诸道

管内，自艰难以来，久无刑法，各随所在”也值得措意。 其中，“艰难以来”指安史之乱以降，着重强

调了河北诸道在税收上的自主性，正所谓“以赋税自私，不朝献于廷”，“皆厚自奉养，王赋所入无

几”，“菁茅不贡”，“屯重兵，皆自赡。 租赋所入，名曰送使、留州，其上供者鲜矣”；及至元和年

间，宪宗的诏令还说“两河宿兵，户赋不入”。 正是基于河朔之地“久无刑法，各随所在”的实际，穆
宗在授予杜元颖同平章事的诏令中才申论“布旧章于河朔，推大信于昆夷”。 由此而观，穆宗年间

在河朔地区重定两税，可能既包括上供部分的界定，也要涉及两税法具体制税原则的实施。
需要指出的是，在魏博田弘正、横海郑权归附之前，即便河朔地区实施了两税法，唐廷对于河朔两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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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出版社，第 ２２０５ 页。
《旧唐书》卷 １２９《张弘靖传》，第 ３６１１ 页。
《文苑英华》卷 ４２６《长庆元年正月三日南郊改元赦文》，第 ２１６０ 页。
彭文峰：《唐后期河朔三镇与中央政府经济关系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河北师范大学，２００３ 年，第 １３ 页。
孙继民、彭文峰：《安阳灵泉寺唐代题记与两税法———兼论两税法在河朔割据藩镇的实施及其限度》，《中国经济史研究》

２００６ 年第 ３ 期。
陈明光《“量出制入”与两税法的制税原则》（《历史研究》１９８６ 年第 １ 期）认为：“朝廷‘不立科条’……是故意要写得笼而统

之。 究其苦衷，在于建中元年颁行两税法之际，唐中央根本无法统计大历十四年的全国税收总数……依两税三分制的规定，方镇与

州府的开支只能‘量入为出’，在送使、留州钱额内‘方圆’使用，不准任意加敛。”也就是说，在实际税收过程之中，唐廷并没有严格实

行“量出制入”的原则，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唐廷与藩镇博弈的过程之中。 因而，“河朔藩镇两税上供额”可能并非常明晰地制定出。
安史之乱之时，肃宗欲立建宁王为天下兵马大元帅，李泌就说：“今天下艰难。”故而，在中晚唐的政治话语体系之中，“艰难”

为安史之乱的代名词。 参见《资治通鉴》卷 ２１８，肃宗至德元载九月条，第 ６９９５ 页。
《新唐书》卷 ２１０《藩镇魏博》，第 ５９２１ 页。
《旧唐书》卷 １１８《杨炎传》，第 ３４２１ 页。
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 ４ 册《唐故朝议郎行大理评事上柱国范阳卢公墓志铭》，三秦出版社 １９９７ 年版，第 ８９ 页。
李攸：《宋朝事实》，《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６０８ 册，第 １０７ 页。
《文苑英华》卷 ４２２《元和十四年七月二十三日上尊号赦》，第 ２１３９ 页。
李德裕：《杜元颖平章事制》，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 ４７，第 ２３７—２３８ 页。



法具体的实施情况也应该是知情有限，一个重要的缘由是唐廷对于河朔地区版籍并未实际掌握。 随着

田弘正“以六州版籍请吏”、①郑权“上四州版籍请吏”，②唐廷才开始掌握了魏博与横海辖区州县的版

籍。 虽然史乘中号称两税法的实施可以“版籍不造而得其虚实”，③但难免有过誉之嫌。 可以说，及至唐

廷掌握河朔诸州的版籍，此地才有了两税的审定权，使全面推行两税法成为一种可能。
综上，我们不难看出，随着河朔诸镇的归附以及唐廷对魏博、横海版籍的掌握，穆宗有能力也有

条件对河朔的两税进行重新确定。 较之德宗年代，此时税收的变化主要有二：一是唐廷由被动走向

了主动。 之前即便在河朔实施两税，藩镇的上供额度是自主的，除两税之外，其他税收是由藩镇内部

决定，长庆年间则是唐廷彻底掌握了主动权；一是河朔诸镇税收的差异性被消除。 之前即便在河朔

实施两税，藩镇之间的实施情况也是不一样的，长庆以后则是河朔诸镇将统一实施唐廷的税收政策，
甚至还可以说河朔诸镇与其他顺镇在税制的差异性也将缩小，甚至趋同。 然而，随着穆宗君臣的举

措失当，河朔再失，萧俛与段文昌当国，“谓四方无虞，遂议大平事，以为武不可黩，劝帝偃革尚文……
遂复失河朔矣”，④两税法在河朔的实施成为一纸空文。 唐文宗时，牛僧孺称长庆年间唐廷对河朔的

政策为，“范阳自安、史以来，非国所有，刘总暂献其地，朝廷费钱八十万缗而无丝毫所获。”⑤李锦绣

也有类似判断，“与处置河北不当，再失河朔同时，中央完全放弃了对四道及河北的两税审定权。”⑥

从长庆元年正月穆宗均定河朔两税到七月河朔复叛，前后也就半年多时间。 需要看到的是，幽
州镇节度使刘总是最后服从朝命的，“张弘靖入幽州”⑦是在长庆元年四月，意味着幽州的彻底归附

是在《长庆元年正月三日南郊改元赦文》颁布之后，而距离幽州与成德的叛乱也就 ３ 个月时间。 在急

遽变幻的政治背景之下，河朔之地可能并未在长庆年间很好地推行两税法。 基于此，我们既要看到

穆宗袭位之后，在河朔极力推行榷盐法与两税法，同时也要知道这种推行随着河朔复叛而夭折。 当

然，两税法在长庆年间推行的失败并不意味其没有丝毫价值，它呈现了当时群臣在“当天子平淮夷，
定河朔”、“幽镇入觐，天下无事”⑧背景之下关于在河朔推行两税法，乃至在整个国家执行各种税法

的心态。 诸如长庆元年五月，“盐铁使王播奏：约榷茶额，每百钱加税五十。 右拾遗李珏等上疏，以为

‘榷茶近起贞元多事之际，今天下无虞，所宜宽横敛之目，而更增之，百姓何时当得息肩！’”。⑨

五、结语

就像前贤所看到的那样，两税法不是一种临时发明，而是对于成法的因循。 在德宗《定两税

诏》的具体内容之中，“夏税”和“秋税”这两个概念早已出现于代宗朝的诏令之中，而“上供、留
使、留州”的三分制甚至可以追溯到玄宗年间。 这就意味着，在德宗实施两税法之初，我们并不能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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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卷 １６《穆宗纪》，第 ４８９ 页。
分别参见柳宗元《柳河东集》卷 ２７《桂州裴中丞作訾家洲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版，第 ４５１—４５２ 页；杜牧《樊川文

集》卷 １１《上李司徒相公论用兵书》，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版，第 １６６ 页。
《资治通鉴》卷 ２４１，穆宗长庆元年五月条，第 ７７９１ 页。
参见魏明孔、刘进宝《近四十年来“两税法”研究综述》，《文史知识》１９９０ 年第 ９ 期。
《全唐文》卷 ４７ 代宗《减来年夏税诏》，第 ５１８ 页。
《全唐文》卷 ４８ 代宗《减次年秋税敕》，第 ５３２ 页。
“上供、留使、留州”的赋税三分制不是建中年间两税法的特质，早在玄宗下达《命三王制》，“应须兵马甲仗器械粮赐等，并

于当道自供”，就起了三分制之嚆矢。 孙彩红、陈明光《唐宋财赋“上供、留使、留州”制度的异同》（《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

学版）》２００４ 年第 ６ 期）一文认为“入京、留当州、留诸道”的三级调拨可能在天宝年间就已经实施了。



单地利用“夏税”和“秋税”的字眼来确证一个地区实施了两税法，更不能仅凭“唐德宗建中三年，既
诛李惟忠〔岳〕，下诏易、定、深、赵、常、冀节度、观察管内百姓，除本道所用外者，给复三年”①这种有

“本道所用”而印证有税收三分制的材料，来坐实成德镇进行了两税法的实践，外加上一些诏令只是

服从于政治正确的表述，考察两税法在河朔的实施情况可能要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得多。
如果说“夏税”“秋税”“本道所用”等词汇不能说明建中元年两税法已经在河朔实施，那么成德、

幽州的复叛使得两税在河朔的实施诏令迅速废止，两税在河朔实施于长庆元年同样是不正确的。 当

然，建中元年与长庆元年不能作为两税法在河朔实施的肇端，并不意味着这两个年份在两税法实施

的历史上没有特殊意义，建中元年两税法的推行显示了德宗黜陟天下的决心，而长庆元年诏令的颁

布则昭示了穆宗群臣以为“河朔三镇复入提封”的政治心态。 还需要指出的是，两税法的实施主要是

得益于南方经济的发展，南方地区具备了“接资纳税”和“以钱为税”。② 除此以外，南方地区的地理

条件使得粮食作物的成熟次数可以满足一年两次征税。 这就意味着，越往北就越不具备实施两税的

自然条件与货币经济条件。 在现存的史料之中，我们能看到河朔藩镇中最南方的魏博镇实施了两

税，而鲜见较北的成德与幽州实施两税，也就不难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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